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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為何成為

台北市政府的選擇？ 

－交易成本理論的初探性應用
* 

 

吳宗憲**、曾凱毅*** 

《摘要》 

根據資料顯示，台北市政府促參案件中存在著民間公司透過代

理人結構謀求私利益而影響公共利益的問題，但吾人卻也發現近年

來促參政策數量仍然大行其道，並未因代理人問題的曝光而有減

少，經本研究對利害相關人進行深度訪談之後了解，政府官僚並非

「無法」或「無能」知悉企業所造成的代理人問題，只是政府在了

解這些代理人問題之後，相較於其全盤的「交易成本」最大化考

量，仍然必須做出「刻意忽略」代理人問題的「不得已」選擇。本

研究即是透過交易成本理論當中的承諾成本、代理成本、決策成本

以及風險及不確定性成本等概念，用來說明此種政府在選擇政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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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設計出的無效率」（inefficiency by design）現象。 

[關鍵詞]： 台北市促進民間參與政策、交易成本理論、代理人理

論、公私協力 

 
 

壹、緒論 

當代民主政體下的政府組織，大多陷溺於「預算赤字」（budget deficit）及

「績效赤字」（performance deficit）的困局中（Kettl, 1998），政府一方面預算年

年削減造成入不敷出，卻又面臨民眾需求不斷提高，使得政府效能與效率不彰，未

能滿足民眾，達成訂定目標。因此各國政府不約而同思索在公私不同機制間進行功

能轉移，1 規模較小的轉移如將傳統上屬於公部門的服務，透過外包及競標委由民

間執行，較大規模的轉移則如藉由 BOT 等方式將公共服務轉由公司或非營利組織

來提供。2 身為首善之區，台北市政府所面對的預算不足及民眾需求高漲的雙重困

境，較國內其他各級政府有過之而無不及，也因此，導致了台北市政府也將公共服

務由傳統的「簽約外包」模式擴大為「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以下稱促參）」模

式，希望能透過公私協力的方式，以最小的成本達到最大的產出，滿足市民持續成

長的需求。在促參壓力較其他縣市為重，且促參規模較他縣市為龐大下，可預見渠

推動促參政策時所面臨之各項問題應較其他縣市更早出現，因此，若由台北市作為

                                                      
1  澳洲的「財政暨行政部」（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便鼓勵聯邦政府各

部門僅可能採取簽約外包，以競標的方式（即 CTC）來提供公共服務（孫本初，2005：
75）。 

2  生產的要素有四項，分別是：人力、資本、土地及企業才能（或稱企業家精神）（張清

溪、許嘉棟、劉鶯釧、吳聰敏，1995：268）。本文所謂不同機制間功能的調整，便是前

三項要素由政府提供轉向民間提供的過程。以「簽約外包」為例，便是政府提供資本、

土地，而民間提供人力的模式。依此邏輯，政府若有需要亦可更大幅度地將資本或土地

等生產要素轉由民間提供，這些模式便是各國時興的 BOT、OT 等方案，在某些情況下，

政府甚至只負責法規的鬆綁，而生產公共服務的人力、資本、土地等則均由企業所提

供。有關政府採購與促進民間參與之間的差異，請參見王麗鳳（2006a，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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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起點，研究成果將可產生政策擴散的價值，未來可供其他縣市做參考。 

經過台北市政府促參案件現況的檢視後，吾人卻發現其中存在著民間公司透過

代理人結構謀求私利的問題，並且似乎使得政府與企業長期合作形成了所謂的「俘

虜」（captured）問題，3 部分案件更是影響公共利益頗鉅，然而，筆者卻發現近年

來全國促參政策仍大行其道，促參案件未因代理人問題的曝光而有稍歇（全國促參

案件數及規模請見表 1）。自民國八十九年公布施行以來，全國成功簽約案件超過

650 件，計畫規模總額約新台幣 4,000 億元，其中民間投資金額達 3,700 億元，此現

象不禁使人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何擁有公權力的政府官員，竟無視代理人問題的

存在，執意選擇促參方案？」 
 

表 1  全國 2002 年至 2009 年促參案件數及規模 

 
年度 案件數 計畫規模（千元） 民間投資（千元） 

2002  1 970,000 50,000 
2003  8 64,111,069 59,199,869 
2004 15 129,524,836 118,259,836 
2005 13 32,821,685 32,253,382 
2006  9 33,273,850 33,273,850 
2007  6 23,652,001 23,652,001 
2008 17 6,505,810 6,505,810 

2009(至5月)  6 11,140,785 10,680,296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本研究發現，政府官僚並非「無法」或「無能」知悉企業所造成的代理人問

題，只是政府在了解這些代理人問題後，相較於其全盤的「交易成本」最大化考

量，4 仍然必須做出「刻意忽略」代理人問題的「不得已」選擇。以下，本研究將

                                                      
3 有關這些問題的敘述，請見吳秀光、吳宗憲（2008）。 
4 有別於傳統經濟學之交換過程完全沒有摩擦，以及訊息不需成本即可獲得的假設，新制

度經濟學將交易成本視為建構的理論基礎之一。交易成本的理論源於 Ronald Coase 的

〈廠商的本質〉（1937）以及〈社會成本問題〉（1960）這兩篇著作中，他提出「如果

交易成本沒有包含在分析之中，對於所考慮的各種問題及法律是沒有意義的」（吳經

邦、李耀、朱寒松、王志宏譯，2004），其主要的觀念是強調交易過程中的談判、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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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交易成本理論當中的承諾成本、代理成本、決策成本以及風險及不確定性成本

等概念，用來說明為何明知促參制度存在代理人問題下，政府仍會有選擇促參政策

的行為以及背後抉擇的可能原因，而此亦呈現了政府在選擇政策時刻意「設計出的

無效率（inefficiency by design）」現象（Williamson, 1996）。5 

貳、台北市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政策的簡介 

一、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的現況 

將民間的各項要素引入政府建設的作法，我國直至二○○○年促參法通過後，

方建構出全面性的制度，但台北市政府在預算不足及民意的壓力下，多年前便亟思

引進民間參與投資之方案，將傳統規劃公共建設的步驟加上民間參與之可行性評估

（詳見圖 1）。傳統上，政府於擬定公共建設計畫案後，便直接由政府編列預算，

進行公共建設。但台北市政府在擬定公共建設計畫案後，乃先就民間參與投資之三

大面向進行可行性評估，包括技術、法律、土地取得評估和環境、交通影響評估，

以及財務可行性評估，財務可行性評估方面，若公共投資屬純公共財，民間投資意

願薄弱者，則該建設將由市政府編列預算（單位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特別預算）

進行，惟若該公共建設屬準公共財或經濟財，則市政府便積極推動民間參與，這些

方法包括：1. 合作、認養；2. 聯合開發；3. 委託民間經營；4. 成立基金創投；5. 

BOT 及 OT；6. 完全由民間興辦。 

 
                                                                                                                                                  

價、簽約與檢驗執行的成本，都於買賣中對成本產生影響。Williamson（1986）則延續

Coase 的理論與交易成本的相關文獻，認為買賣中雙方所作的任何決定都需要交易成本。

有關交易成本理論，將於文後做更詳盡的說明。 
5 Williamson（1996）談到企業若通過法庭來界定和實施產權的代價高昂，那麼就必須思考

以組織的其他備選方式或可行的私人協調形式來解決爭端，直到發展更先進的技術或方

案可以保護產權前，組織都會採取某種彈性的裁決爭議的方案。也就是說，雖然組織自

行協調爭議未必是最有效率的方案，但卻是在當下可採方案中，交易成本最小的一個，

渠稱此概念為「設計出的無效率」。而本研究中，雖促參新制將會使得代理人問題更形

嚴重，產生某種無效率的現象，然而由於促參新制可使市政府的交易成本降到最低，故

為市府所選擇，此現象類似於 Williamson 所稱的「設計出的無效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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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公共投資財務策略圖 

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2007：22）。 
 

而為能順利促進民間參與，市府更早於一九七二年便通過「台北市市有財產管

理自治條例（以下稱管理條例）」，另於一九九八年通過「台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

營管理自治條例（以下稱委託條例）」，而台北麗晶案與台北 101 案更先於中央二

○○○年頒布的「促參法」通過前便已執行。雖然之前促參案件所適用的法令未如

之後的促參法來得完善，諸如民間參與中的相關採購、設定地上權等工作尚需依據

政府採購法等其他相關法令配合，6 方能順利進行。然而，這表示，市政府若欲引

                                                      
6 嗣後一九九八年通過的「政府採購法」、二○○二年通過的「台北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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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民間生產要素，並非只能依據行政院所頒布的促參法辦理，且尚能透過「促參

法」實施前便已通過的相關法令辦理。7 

以下謹就促參法通過前後所適用制度的異同列表（請見表 2）進行比較。 
 

表 2  台北市政府促參法通過前後適用法律規範之比較 

 依其他相關法規辦理 

（簡稱促參舊制）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簡稱促參新制） 

政策規劃 台北市政府是唯一規劃者 
（管理條例第六十五條） 
（委託條例第二條） 

民間亦可扮演規劃角色 
（促參法第七條） 

行政程序 1. 不需進行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2. 以公開競標或者公開甄選方式選擇

（委託條例第十條），其中競標或

甄選需依照政府採購法 

1. 須進行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實行細則第卅九條） 
2. 甄審方式決定是否同意該民間廠

商（團體）參與 

經營項目 1. 4項設施（管理條例第六十四條） 
2. 8項設施（委託條例第四條）。 

13項設施（促參法第三條） 

租稅減免 無 1. 營利事業所得稅優惠（促參法第

卅六－卅七條） 
2. 進口關稅優惠（促參法第卅八

條） 
3. 地價稅、房屋稅、契稅之減免（

促參法第卅九條） 
4. 補助及貸款（促參法第廿九－卅

五條） 

排除適用 無 不受土地法第廿五條、國有財產法

第廿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

之限制（促參法第十五條） 

審議單位 經議會審議（委託條例五－六條） 無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定地上權實施要點」及二○○五年通過的「台北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

辦法」等法令方始採購及設定地上權等措施之適用法令更為完善。 
7 有關台北市政府推動促參政策所適用的促參法以及之前的法律，期間的比較，請見吳秀

光、吳宗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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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台北市政府實施促進民間參與政策以來，產生頗為可觀的經濟效益，在

BOT 促參案當中，權利金收入近 365.65 億餘元，每年租金收入 7.64 億餘元，若加

上以 BOO 方式辦理者，合計所衍生之民間投資金額達 1,293 億餘元；而以 OT、

ROT 方式辦理者共計 136 件，節省人力 4,996 人次，引進民間投資金額為 3.29 億餘

元，創造及增加民間商機達 48.1 億餘元，服務市民 1,375 萬人次（台北市政府，

2008）。 

二、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因代理人結構產生之問題 

（一）代理人結構的意涵 

公共政策的運作常是一連串的代理人所構成的「代理鏈」結構，包括：民選政

治人物基於再選（reelection）的考量，必須努力達成選民托付，因此將任務授權具

經驗累績效率的行政機關（Epstein & O’Halloran, 1994；陳敦源，2002：81），而行

政機關內部又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的代理關係，而官僚體系面對更為專業的事

務，也必須以契約方式委託民間企業承辦，這也是另一層的委託與代理人關係（陳

敦源，2002：81），為了評估私人參與公共事務是否可行，官僚體系有時尚須將方

案委由顧問公司評估，這更是委託與代理人關係。根據代理人理論，在這些層層代

理人的關係之下，很容易發生所謂的代理人問題。8 

                                                      
8 代理人問題在委託－代理人理論（Principle-Agent theory）中有清楚的說明。首先，委託

代理人之結構得以形成，乃是以追求「分工效果」和「規模效果」為目的，分工效果是

指：持有不同條件稟賦的兩個或兩個以上的經濟主體，通過分工而各自獲得的超額效

用；而規模效果則是指：經濟主體隨所參與的經濟活動規模的增大，而獲得的邊際效用

的增加超過其邊際規模的增大。然而，應該要注意到的是，上述的代理關係之所以有效

果，是以下之假設為前提的：代理人忠實地服務於委託人。但是現實中這一假設是很難

滿足的。其原因可歸結於以下兩點：第一、代理人也是一個具有獨立人格的經濟人，他

的目標是最大限度地滿足自己的欲望，而不會是無條件地為他人服務。第二、委託人與

代理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不對稱性，這種信息不對稱性來源於委託人對代理人的行

為條件稟賦的觀察不可能性（翟林渝，2005：40-41）。另外，雖然學界常將代理人問題

分為「道德危機」（moral hazard）以及「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兩種型式，但

是總結其精神，代理人問題便是自利的個人透過資訊不對稱的結構，在謀取個人利益時

傷害了委託人的利益。學者曾經透過形式化的模型以及實證的案例說明，當公司組織由

授薪的專業代理人來管理之時，他會不顧公司的財務規模，恣意擴大行政費用，因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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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北市促參政策中的代理人結構及其問題 

如表 2 所述，促參新制的實施架構，由於促參案毋須經議會審議，因此行政官

員直接由民眾監督，這是第一層代理，而政府另將以往自身所擔負的業務責任委由

民間執行，這是第二層代理關係，因此，促參政策的實施結構，也是一種「授權

鏈」（Aberbach & Rockman, 1997: 75; Horn, 1995: 24; Moe, 1984: 769）的關係，是

雙層的代理人結構下的互動關係。而根據表 2 亦可得知，台北市政府在促參新制實

施後，在促參案件當中給予企業更多自主空間，包括政策規劃權、行政程序上可免

除公開招標、經營項目予以擴增、排除某些法規適用等，雖然可以透過廠商的專業

經營能力增加了促參的決策及管理效率，但也因此給予自利的廠商更多制度上的空

間來謀取企業本身的利益。 

而台北市政府的經驗證明，由於促參政策的參與業者與政府目標迥異，致彼此

間常生齟齬，甚至因牽涉利益龐大，促參業者常有遊走法律邊緣，甚至產生貪污腐

敗現象。例如：東森集團所經營之小巨蛋設施，便因涉及圍標並於經營期間諸多違

約事項，而由市府接管來收場（曾慶勇，2007）；承包台北市公有游泳池生意的溢

登公司因為經營困難，而無預警的關閉青年公園、玉泉及玉成三座公有游泳池，市

府對於溢登所積欠青年公園高達兩千多萬的權利金及罰款，已訴請法院強制收回，

並會於最快時間內重新招標（人間福報，2007）；柏泓公司依照 BOT 方式辦理之

街道家具案，因多次延宕而引起民怨（陳信良，2007）；北投纜車招標案，前內政

部次長顏萬進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長蔡佰祿因收受賄賂而判徒刑（中央社，

2007）。由此可見，台北市政府所推動的促參政策結果並非一帆風順，因代理人結

構產生許多問題。 

                                                                                                                                                  
織的良好財務績效只是有利於組織擁有者（一般是董事長），未必能提升專業管理人

（總經理）的利益，而只有辦公室的華麗、雇用人員的人數，才能夠增進代理人的利益

（Jensen & Meckling, 1976; Fama, 1980; Fama & Jensen, 1983）。若將代理人理論應用到在

政府代理鏈結構中，可發現代理人可能產生的弊病則如：不理性地擴大預算、競租、貪

腐、行政怠惰、隱瞞績效訊息等，凡此種種均影響公共利益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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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服務)研究數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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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設計 

一、相關文獻分析 

作者以「促參」或「促進民間參與」作為關鍵字，搜尋國家圖書館之全國碩博

士論文資訊網、期刊文獻資訊網、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以及 CEPS 思博網（中文電

子期刊），得到資料共有 83 筆（相關資料因篇幅所限，可洽研究者索取），包括

論文 34 筆、期刊 42 筆、操作手冊及書籍各 7 筆（統計圖詳見圖 2）。9 由於出版

專業書籍時機，多係在該議題研究成果較成熟之後，故資料蒐集結果僅得 7 筆書籍

資料，相較於論文 34 筆以及期刊 42 筆，於數量上有極大落差，且部分仍為研究結

果之出版或政府單位用以推廣促參政策之刊物，可了解目前促進民間參與政策之研

究，雖引起學界關注，有大量研究成果出現，惟尚未進入議題成熟期。 

 
 
 
 
 
 
 
 
 
 
 
 

圖 2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服務）研究數量統計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9 本研究已盡可能將相關文獻列出，雖國內促進民間參與之研究，未必在文獻之關鍵字檢

索欄設定有促進民間參與字眼，致本文所列舉之著作似有闕漏之虞，惟本研究係為了解

國內促參研究之趨勢，作為設定後續研究方向之參考，故雖無法全數列舉相關研究，惟

了解國內促參研究趨勢之目的應可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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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上述文獻所探討的內容進行分析，發現 34 筆論文中僅有 1 筆使用代理人

理論說明台中市垃圾清運委外監督問題；42 筆期刊中也僅出現 1 筆使用代理人理論

探討台北市促參政策；惟筆者查詢文獻中，尚未發現以交易成本理論聚焦於促參政

策之研究，是以，鑒於國內文獻探討之侷限，吾人乃以交易成本為研究途徑，進行

台北市促參議題予以分析探討。 

二、研究方法 

首先，由於前述產生代理人問題之案件並未限於某類促參案件，表示應有結構

性問題同時影響不同類的促參案件，而本研究便希望能對影響台北市促參案件的結

構性問題進行深入分析，故選擇包括 BOT、OT、ROT 等各種促參案做全面性的探

討，其次，除了二手文獻資料以外，本研究尚進一步蒐集一手文獻，特別是對利害

相關人進行訪談，希望最後能了解在既有的促參案例中，政府與業者各自的立場，

以及這些變項如何造成最後的結果，做出理論性的分析。 

本研究捨棄採取封閉式問卷的量化研究方法，而就質化的深度訪談法，最主要

的原因乃因本研究的部分內容（例如官員的自利考量、促參參與者的自利行為

等），將涉及政治利益的算計及經濟利益的考量，若非在較隱密的深度訪談之下進

行無法獲得資訊，尤其，本研究訪談對象皆部分觸及台北市促參案中較敏感的議

題，在徵求對象時除了少數電話諮詢外，大部分是透過筆者過去於台北市政府工作

時所建立的個人網絡所選取。因此，本研究除非受訪人員同意曝光，否則均基於保

護當事人的原則採匿名處理。 

本研究希望透過深度訪談來了解促參政策當中官員與廠商的行為模式，惟為避

免雙方當事人隱藏資訊導致不客觀的偏頗，因此本研究深度訪談的對象設計符合身

分多元性的原則，訪談對象除了促參制度中「代理鏈」所牽涉之市議員、政務官、

事務官、顧問公司、促參業者各利害相關人外，亦包括了具備專業知識的學者以及

長期關注促參案的記者等多元對象（訪談名單如附件一，另外訪談題綱如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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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途徑 

（一）交易成本理論之應用 

由於現代社會分工精細，政府並無法獨力執行公共政策，為能降低執行公共政

策的成本，政府選擇廠商作為代理人代其執行。然而，前文曾提及，根據代理人理

論，雖然代理人結構原事先設計的目的，乃是希望透過代理人所具有的規模效果或

分工效果來降低交易雙方的成本，但由於代理人之自利動機，渠等將透過代理人結

構所產生的資訊不對稱現象牟取自我利益，產生機會主義的行為，包括所謂的逆向

選擇（adverse selection）以及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等問題，造成委託人（政

府）的成本。Williamson（1975, 1985）便由人的自利行為出發，說明人們於進行合

作時的機會主義行為，並進一步談到，若欲改善這種機會主義行為所產生的負面效

應，必須根據交易成本的高低來決定採取市場形式或者廠商形式的治理結構。Lake

（1996: 13, 1999: 41）進一步以階層概念對 Williamson 的論述予以補強，渠認為由

於市場形式的治理結構之階層數較少，廠商形式的治理結構之階層數較多，因此他

提出「行動者」（actors）間建構「相對關係」（relations）的光譜（continuum），

一端為高度「無政府階層關係」（anarchical relations），另一端則為高度的「層級

節制階層關係」（hierarchical relations），行動者間互動的締約行為（contracting）

便 是 種 交 易 ， 而 交 易 成 本 分 為 「 機 會 主 義 預 期 成 本 」 （ expected costs of 

opportunism）以及「治理成本」兩者。機會主義意味著「以詭譎狡詐的方式尋求自

利」（self-seeking with guile）的行為，是所有行動者普遍具有的特性。治理成本則

為行動者在創造與維持關係的過程當中所需付出的成本。相對關係（無政府階層關

係、層級節制階層關係）與兩種成本（機會主義預期成本、治理成本）之間的關

係，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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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交易成本觀點的關係光譜 

資料來源：傅岳邦（2007：68）。 

 
交易成本越高，對行動者而言自然越為不利，故行動者必須採取一切可能的措

施去降低本人必須付出的交易成本。當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越高時，行動者為能降

低此成本，越會選擇相對而言較為傾向層級節制的治理結構，即往連續體的左端移

動。 

因此，行動者間所建構的治理結構並非恆久不移，而是會為當時根據對交易成

本的權衡取捨而有所變遷。越是傾向層級節制的治理結構，行動者所需付出的治理

成本越高，為減輕行動者的負擔，他們會尋求將治理結構從連續體的層級節制端往

無政府階層端方向移動，越是傾向無政府階層的治理結構，行動者所需付出的機會

主義預期成本越高，為減輕行動者的負擔，他們會尋求將治理結構從連續體的無政

府階層端往層級節制端方向移動（傅岳邦，2007：68-69）。 

從以上的關係光譜來看，機會主義預期成本與治理成本似乎是兩個相對立的概

念，若耗費於治理上的成本不足時，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就會提高，為了減低機會

主義的預期成本問題，則必須提高用於治理的成本，在加總治理成本與機會主義預

期成本之後，所得總交易成本最低點落於何處，即為行動者的最佳選擇（相關概念

請見圖 4）。通常最低點會落於完全的層級節制及完全的無政府階層關係之間。 

無政府階層關係                               層級節制階層關係 

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  高---------------------------------------------------------低 

治理成本            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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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最低交易成本概念圖示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由以上的最低交易成本概念出發，若將台北市政府作為選擇互動關係的行動

者，則其最佳的利益所在，便是在政府以官僚推動公共建設（層級節制關係）到完

全放任市場運作（無政府階層）之間，選擇交易成本最低的互動機制。這其中包括

以促參舊制執行公共建設（較接近層級節制關係）或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促參

新制，較接近無政府階層）等各種機制。 

（二）選擇交易成本理論分析台北市促參政策的原因 

本研究中，筆者發現台北市政府進行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時，便存在著精細

計算交易成本的行為模式，致使某些看來不合理的代理人問題，在促參案例中仍然

存在的現象，10 本文乃採交易成本理論分析台北市促參政策。 

承前所述，在學者 Coase（1937）及 Williamson（1996）的交易成本理論中，

避開了完全沒有交易成本的理想狀態，因為所有替選方案都有缺陷，因此，如果某

項制度的淨利益超越其他方案，該制度就被視為可選擇的方案。由於現實中並不存

在一種不需成本的制度，因此行動者只能選擇相較之下總交易成本最低之機制。 

因此，若欲以交易成本理論為途徑，欲探討台北市政府選擇促進民間參與公共

                                                      
10 解釋行動者互動關係之理論，除以理性選擇為基礎出發之理論，如本研究所採用的交易

成本理論以外，尚有由信任為基礎的理論，如社會資本理論，惟本研究經由訪談結果發

現，在促參互動當中，公私部門間的互動是一種精心計算的互動關係，而非具有共識及

信任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乃不以社會資本理論進行解釋。 

無政府階層關係        最低交易成本之機制      層級節制階層關係 

總交易成本 

 

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   

 

治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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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之成本是否為最低，則必須就該制度對行動者所造成的各項成本進行比較分

析，若相較於其他機制，促參建設制度對市府可以產生最大效益，便能推論雖政府

在代理人問題嚴重情況下，仍有誘因驅使其持續推動促參制度的進行。 

肆、 交易成本理論對台北市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政策

的解釋 

一、交易成本的分類 

前段提及，台北市政府欲推動促參政策，必須選擇交易成本最低的模式。因此

交易成本的計算變成為分析的重點。在個別的學者分析中，交易成本有許多種分類

（謹整理如表 3）。Coase（1937）提出的交易成本包括了：尋找有意願進行交易對

象的搜尋成本，買賣雙方對交易的條件、議價並敲定價格、簽訂合約等過程所產生

的協議成本，以及當交易達成之後，所需履行契約，並進行必要檢驗與監督對方是

否遵行契約所產生的執行成本。 
學者 North 提出交易成本包含衡量成本以及執行成本（劉瑞華，1994）。在交

易過程中，從事交易者會從中獲得勞務或物品的價值，當我們試著衡量這些價值的

特性時，就必須蒐集大量資訊以辨明界定，此即產生訊息成本。而各種訊息又可能

因買賣雙方不對稱問題、逆向選擇或道德危機，產生龐大隱匿訊息的成本，這些都

是 North 所提到的衡量成本。而當對於商品或勞務特性不明，或是不完全知道代理

人表現的各類特性時，必須花費珍貴的資源去設法衡量、監督下，就會產生執行成

本。 

Dahlman（1979）認為交易成本包含有：搜尋成本、資訊成本、協議成本、決

策成本、監督成本、執行成本等六種基本交易成本。其有別於 Coase 的有資訊成本

及決策成本兩個。資訊成本，就買方而言，必須得知賣方的產品之服務項目及品

質；就賣方而言，必須了解買方的經濟狀況、需求及信譽。決策成本，就買方而

言，必須進行比價以判斷是否有利；就賣方而言，必須評估是否賣給買方或其他買

者（陳世明，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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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on（1985）提出交易成本可以依照交易發生或契約簽訂的前後，區分

為事前成本與事後成本。事前的交易成本包括蒐集資訊成本、交易雙方的協議談判

成本及簽訂契約內容的契約成本；事後的成本則包括了預防對方違約的監督成本、

執行契約成本以及重復交易而更換交易對象時的轉換成本。 

 
表 3  交易成本的分類 

學者 交易成本分類 

Coase（1937） 
1. 搜尋成本 
2. 協議成本 
3. 執行成本 

North（劉瑞華，1994） 
1. 衡量成本 
2. 執行成本 

Dahlman（1979） 

1. 搜尋成本 
2. 資訊成本 
3. 協議成本 
4. 決策成本 
5. 監督成本 
6. 執行成本 

Williamson（1985） 

1. 事前成本： 
(1)蒐集資訊成本 
(2)協議談判成本 
(3)契約成本 

2. 事後成本： 
(1)監督成本 
(2)執行契約成本 
(3)轉換成本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這些分類雖有項目的不同，惟若由精神分析，均是以交易雙方互動的各階段做

為成本的分類標準。在交易發生前會產生蒐集資訊、簽訂契約的成本，交易發生後

則有監督以及執行的成本。然而，由於本文係欲分析政府如何權衡整體交易成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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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成本後做出決定，採取階段論的交易成本分類恐治絲益棼，11 因此本文採取學

者 Horn 的分類模式（浩平、蕭羨一，2003），以成本發生的來源做為分類標準，

將交易成本分為承諾成本、代理成本、決策成本以及不確定性，而這四項成本的來

源分別是：1. 承諾成本來自利害相關人的干預；2. 代理成本來自代理人的自利行

為；3. 決策成本來自委託人的專業性不足；4. 不確定性來自環境的不確定性。在

此分類中，代理成本僅是交易成本的其中一項，若其他項的交易效益高於代理成

本，該交易仍將被行動者所選擇。 

二、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中的交易成本 

（一）承諾成本 

任何形式的政治力介入，對於政府或廠商都可能產生無法預期的結果與成本的

增加，並且破壞雙方原於交易中達成的協議與信任，影響廠商投資的風險與意願，

進而產生負面的結果。政府若以促參新制推行公共建設，在辦理過程中以甲方的身

分與乙方的廠商簽立契約之後，契約的權利義務並固定下來，雙方權責明確並依契

約行事，雖然仍無法完全隔絕政治因素介入，但已能有效降低干擾程度，交易過程

中的政府方，可減少該公共建設案受到政治干預而變動的成本。 

「促參法不用送進議會，議員較不會干預，因為我們都是公開給市場機制投

標評選，在正常執行經驗基本上是不會受到政治力的干預，而且一簽約就

是 20 至 30 年，不管市長是哪個派反正就是依照合約來執行」－（受訪者

A、受訪者 B） 

「基本上可以減少政治力干預，只要廠商營運各行為未違反契約範疇，政府

也無法干預，廠商較有保障」－（受訪者 L） 

                                                      
11 由理論上而言，只要分類具有窮盡及互斥性，即為有科學性的分類。然而，由應用層面

來看，分析不同的案例時，不同的分類卻仍然有優劣之別，以本研究而言，筆者希望分

析的是代理成本與其他成本之間的比較，此時若採取階段性的分類方法，可發現代理人

成本在委託全程當中均會發生，不但會發生在事前，亦可能發生在事後，因此採取階段

性交易成本概念進行分析，不但無法將代理成本與其他成本做清楚的區分，反因事前、

事後概念的加入，使得進行分析時有治絲益棼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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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力是無所不在的，但就去做什麼的事情而言，委託給民間經營，還是

可以相對較能避免掉政治力介入，像是費率收受的訂定辦法，只要遊戲規

則訂後即可不必理會」－（受訪者 P） 

（二）代理成本 

1.逆選擇造成的代理成本 

政府在進行促參案的招商或甄審階段時，參與投標的廠商為了增加自己評選優

勢，常刻意高估促參的評估成效、為了獲利心理而刻意美化資訊，以至於造成政府

在甄選時產生逆選擇的代理成本。 

「招商說明會真正想投資業者，以不表態來增加自己的優勢條件，因此政府

很難得到真實資訊。甄審階段，廠商委託顧問公司寫投資經營計畫書，政

府出什麼題目給什麼答案，評估得很漂亮，為符合需要而隱藏訊息，所以

資訊都不是真的很真實」－（受訪者 A、受訪者 B） 

「在甄審階段，財務計畫書中，私部門將建造成本最大化、將政府土地成本

現值極小化、使所支付的權利金極少化，公共設施空間最小，自身盈利空

間最大化」－（受訪者 C） 

「……隱藏訊息，廠商在評估過程中，因為 BOT 年期很長，很難評估廠商

未來是否會有損失，所以常藉有利資訊去與政府解釋」－（受訪者 D） 

2.道德危機造成的代理成本 

政府與廠商所簽訂的契約大多屬原則性的規範，對為了獲利求生存的廠商而

言，自然有很大的誘因用各種角度解釋契約的模糊地帶；這些廠商違約的情事如工

程逾期完工、融資款項移做他用及使用目的與契約約定不符等。相對於政府而言，

則必須付出較高的監督成本與執行契約的成本。 

「契約是原則性的，所以有模糊解釋的空間。因為有模糊解釋的空間，投資

人的目的，當然是為了賺錢，會到處試方法，較不顧公共利益」－（受訪

者 D） 

「違反契約部分，因契約本身無法訂的很詳細，只有列大項」－（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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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比較可能違約的是上級指示壓力，廠商無法做到的情形。其實一開始在寫

契約時雙方心裡早有數不一定達成或無法做到，但廠商往往因為想拿案子

而願試試看」－（受訪者 E） 

「為了獲利或礙於在契約範圍內無法獲利，而遊走契約邊緣，或違反契約。

例如權利金太高而達不到」－（受訪者 L） 

（三）決策成本 

1.民間經營較具專業與彈性 

政府在對公共建設做出決策時，需要先確認目標、蒐集大量的資訊、擬出替代

方案及評估選擇最佳方案等，涵蓋了訊息成本與時間成本的負擔，使得整體的決策

成本很高，但得到的效益卻未必最佳。將公共建設交給具有專業經營長才的民間管

理，在規劃上能夠更加多元，在營運上可以更有彈性，不但降低政府決策成本，其

帶來的高效率更替人民增添福祉。 

「民間經營效率高，經營彈性強，公務員人格特質專長本非在經營」－（受

訪者 J） 

「政策項目的目標如果在營利，政府因受限於法律、營運習慣、人員訓練與

思考角度而無效率。民間在成本與營運上能有大幅度減省，彈性與創意皆

能大幅度的展現，在可能增加的意外風險上政府也能減輕負擔」－（受訪

者 L） 

受訪者 C 與 D 皆表示自己手上的促參案若交給政府，其存在之官僚慣性所帶

出無效率的行為模式，將使得營運的彈性與用途受限與缺乏新意： 

「若政府自己來執行交九開發案，應該只會規劃長途客運轉運站及公部門辦

公室，用途型態較單純，較不會有營利的型態像是住宅、旅館、商場出

現，或僅以聯合開發方式用權益分配辦理」－（受訪者 C） 

「若由市府承接此案，只會是單純轉運站，無法像民間一樣有彈性開發，甚

至還有權利金收入，使政府獲得更大利益」－（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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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 尤其提到，夜晚或假日遊樂性質的公眾服務設施，委託給民間經營，

最能夠彰顯其彈性與效益： 

「服務業即是消費導向配合業務的內容，例如晚上加班的事，市府自己經營

的娛樂設施，公務員沒人要加班，變成晚上可讓都市民眾使用的室內空

間、公用設施都關了，還好有運動中心民間經營，可以經營到晚上十點，

提供民眾休閒空間。在服務設施，特別是遊樂型，像禮拜天晚上會發生的

活動性質，透過委外經營最有效，最能解決公務員不願加班的問題」－

（受訪者 P） 

2.減少政府財務負擔與管理壓力 

一項公共建設或經營單位交到政府手中，政府就必須編制人力進駐管理，亦必

須編列預算進行興建與維護，不論是正在建造或是已開始營運，政府皆必須負擔人

事成本與建物所需成本，沉重的決策成本背後隱含著全民利益的損失。而交給民間

經營最大的好處，莫過於能夠分擔政府財務的負擔與經營管理上的壓力，讓政府部

門回到專屬的行政業務本質，減輕在非專業領域所造成的高成本與壓力。 

「減少負擔一定有，不論政府自己做或委外，但像行政程序這種基本負擔仍

有，其餘如能否通過環評、都審等規劃設計都是廠商責任，公務員剩督

導、協助角色，負擔少很多；在興建方面，BOT 廠商自負盈虧，市府角

色不擔心施工品質，只需每年做績效評估，因此公務員負擔減輕。」－

（受訪者 E） 

「以台北市國小中央廚房為例：學校無人有經營中央廚房的專業，所以促參

委外可減少像每校的營養師壓力，或設施上網招標維修的壓力，可以把自

負盈虧的壓力交給廠商，自己專心辦教育」－（受訪者 I） 

「市府自己經營的話，每年須編 6 千萬，又會面臨入館人數稀少，且需要一

整個館的公務員編制，負擔人事費用與維修問題，委託給民間，只須視監

督功能有無發揮以及廠商有無違反公序良俗就可以了，不但省人事費用，

也能使廠商配合政府政令活動」－（受訪者 J） 

「招標後，壓力純粹就業務來說當然有幫助，本來需要管一堆人一堆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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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需管一間公司，若發生問題就發公文要求公司改進，讓廠商自行解

決。就業務的經營來說，一定可以降低行政部門的工作壓力，而且比較有

彈性，但在行政契約上，監督的工作會讓公務員有壓力」－（受訪者 P） 

（四）風險及不確定性成本 

對政府而言，若能將執行建設的決策所可能付出之一切風險，分配給能以最小

成本控制的團體，即為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所以促參法的實行，也是政府轉移風

險的一項解套，可以將責任重大、困難棘手或牽涉複雜的案子背後之風險，分配給

民間廠商一起承擔。受訪者 K 尤其強調政府在這個部份的動機： 

「促參對台北市而言像是『補救方案』，工程施工一半卡住時或太久發包不

出去時來補救，把燙手山芋丟出去給別人接手」－（受訪者 K） 

「市府促參常面臨土地取得問題，以及與中央政策上相抗衡的問題，就會比

較想做促參。市府通常基於大案子的動機，就會想吸引很多人進來分擔責

任，而非自行負擔」－（受訪者 K） 

「其（按：政府的）目標是透過促參來移轉一些政府的風險，因為民間參與

的程度多了，例如變更設計或綁規格部份，所以民間就要去承擔這塊壓

力」－（受訪者 M） 

這種風險轉移的機制，在實際的促參契約中，更是展露無遺。雖然政府是契約

中的甲方，但同時也是國家公權力的執法者，球員兼裁判的雙重身分，自然使得廠

商在契約中處於不平行的上下關係，因此透過契約，使得政府自身環境所承擔的風

險，可透過管制、標準或程序的變更或拖延，將風險轉至促參廠商。 

「不可預期的風險太高，廠商先期評估未考慮公部門拖延時程的因素，加上

很多東西是招標沒有而後來加註的，尤其是都審很難預期，每個評審依據

個人好惡，要求加入許多契約沒有的東西，加諸不實際期望」，因此，

「廠商在投資 BOT 案時，面對政府行政上的無效率無從估算，對於未來

都審時的設計變更也難以掌握，其實廠商的風險會因此提得很高，處在充

滿不確定性的環境與政府合作，對廠商不利」－（受訪者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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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現 

由訪談內容得知，市政府對於廠商顯現出來的代理人行為知之甚詳，惟促參新

制的採行與否，不僅考量單項成本，在全面性的交易成本考量下，尚須考慮承諾成

本、決策成本以及不確定成本，相較於以往市政府透過促參舊制將公共工程（或服

務）透過採購委託廠商（企業或非營利組織）的形式，雖然促參新制的代理成本較

高，然而其他成本卻較低（請見下表 4）。 

 
表 4  新舊促參制度的交易成本比較表 

 承諾成本 代理成本 決策成本 不確定性成本 

促參舊

制成本

(X) 

承諾成本(X1)較高 
（因議會的監督而

增加治理的成本） 

代理成本(X2)較低

（廠商的代理人行

為而增加機會主義

預期成本） 

決策成本(X3)較高

（政府蒐集決策資

訊而增加治理成本

） 

不確定性成本(X4)
較高 
（政府承擔環境變

動的壓力而增加治

理成本） 

促參新

制成本

(Y) 

承諾成本(Y1)較低 

（因除去議會的監

督而減少治理的成

本） 

代理成本(Y2)較高

（克服廠商代理人

行為減少機會主義

預期成本） 

決策成本(Y3)較低

（廠商蒐集決策資

訊而降低政府治理

成本） 

不確定性成本(Y4)

較低 
（廠商承擔環境變

動的壓力而降低政

府治理成本） 

促參新

制與舊

制比較 
(Y-X) 

治理成本 
=Y1-X1<0 

機會主義預期成本

=Y2-X2>0 
治理成本 
=Y3-X3<0 

治理成本 
=Y4-X4<0 

說明 新促參制度可減少三項治理成本，惟將提高機會主義預期成本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若以前文 Lake（1996）之交易成本理論中的「治理成本」以及「機會主義預期

成本」概念，來歸納 Horn 所提出的四項成本的性質，可將四項成本分別歸入「治

理成本」以及「機會主義預期成本」當中。首先，承諾成本來自於議會對市政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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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案件的監督，新促參制度除去議會對市府的監督，便是降低市府在執行促參政策

時須回應議會的治理成本；其次，代理成本來自於代理人透過促參制度牟利對市府

增加的成本，此即為機會主義預期成本；另外，決策成本以及不確性成本係因應環

境變化而須蒐集資訊之成本，為治理成本的一環。由上表得出，採取促參新制雖將

增加機會主義預期成本，然將可降低三項治理成本，可將交易總成本降至最低（請

見圖 5），12 因此，市政府選擇了促參新制，毋寧是一項理性的選擇。 

 
圖 5 新舊促參制度交易成本比較概念圖示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伍、結論 

一、總體交易成本可能才是決定促參政策的因素 

近年來大行其道的「公私協力」主張政府與民間部門應共同合作，提供公共服

務或財貨，提昇國家整體行政效能與政策品質。希望迴避傳統官僚層級節制、強調

權威、命令－控制式的行政治理模式，透過公私部門資源結合、專業引導、多元合

作工具、網絡協調的治理使公共服務展現新的契機（Peters & Pierre, 1998）。 
                                                      
12 由於四項的交易成本的絕對數據並未進行科學的計算，還是存在光是代理問題一項成本

變高於其他三項相加的成本，故此處所提出交易成本概念乃根據訪談所得到啟示性的假

設，表示市政府選擇促參制度的原因，有可能是思考總交易成本之後所得到的結果。若

欲驗證此項假設，須對相關案件透過實證調查及統計進行更深入的分析。 

無政府階層關係           新制促參   舊制促參      層級節制階層關係 

        總交易成本 

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 

 

 

 

          治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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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觀論者認為，這種政府與民間部門公共事務共同治理的協力機制之建立，如

果能奠基於理想型合作夥伴關係之認知與學習，對於公共服務的目標具有共識，並

在自主、平等的地位之上，資源分享、互利互惠，共同參與決策、互信互重，則將

可以有效的整合國家與社會資源，形成一互補、互依、互利的協力體系，極大化資

源利用的效果，順遂公共利益目標的達成，共創政府、民間部門與社稷民生三贏的

境界（廖俊松，2006）。 

然而，就台北市政府促進民間參與政策的實施結果觀之，各項代理人問題層出

不窮的窘境，似乎與「公私協力」所描述的理想大相逕庭，但是政府對於促進民間

參與的熱衷卻未曾稍歇。此一現象不禁使人懷疑，政府究竟是過於樂觀，以致於無

視於代理人問題的發生？抑或有其他的因素導致其「不得不」採取促進民間參與的

手段呢？ 

本研究發現，市政府並非對廠商顯現出來的代理人問題無動於衷，惟促參的採

行與否，不能僅考量單項代理成本，尚須考慮承諾成本、決策成本以及不確定成

本，相較於以往市政府透過促參舊制將公共工程（或服務）透過採購法委託廠商

（企業或非營利組織）形式，雖然促參新制增加了廠商的經營自主權，似乎也增加

了牟利的空間，致使市府的代理成本較高，然而因其他項目成本較低，因此市府終

究還是選擇促參新制推動公共建設。 

二、交易成本概念可啟發公私協力制度選擇的研究 

承前所述，公私協力的方法包括了小規模轉移的「簽約外包」，適用促參舊制

（以政府採購法進行採購），也包括了較大規模轉移的「促參政策」，適用促參新

制，然而，究竟在什麼情況下應該採取什麼方法，實務界及學界似乎並沒有太多討

論，以公共工程委員會對兩種方法的比較說帖為例，雖提到「促參法之委託經營概

念，係民間機構擁有設施之經營管理權，自負經營盈虧，並與政府分享獲利；而採

購法第 7 條第 3 項所稱之營運管理，屬採購法第 2 條所稱之勞務採購，其概念為政

府擁有設施之經營管理權，由政府負經營盈虧之責，以委任或僱傭方式支付費用委

託民間機構代為營運管理。前者為民間參與，著重民間資金之投入及引進企業經營

理念，後者為勞務採購，二者性質不同」（王麗鳳，2006b）。惟綜觀此段文字，

除了對兩者進行制度及精神的比較外，對於政府如何及為何選擇某一制度作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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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相關說明卻付之闕如。13 

所幸，在如何選擇某一制度進行公私協力（或進行公私協力應注意事項）方

面，實務界多已透過理性決策技術（如線性規劃、成本利益分析、計畫評核術、

AHP 等），就制度本身帶來的經濟效益進行計算的選擇方式相較，已能較理性地規

劃出決策時應考量的問題。 

然而，在為何選擇某一制度作為公私協力的制度方面，卻少有文獻探討，因

此，本文所提出的「交易成本」概念，或可做為未來研究公私協力制度選擇時之思

考基礎，而交易成本理論中的四種成本，可代表政府決策者在思考問題時的四個面

向，分別是政治力量介入造成的成本、廠商的自利行為造成的成本、政府自身能力

造成的成本以及自然環境所造成的成本。此種思考多元利害相關人成本的選擇分

析，較能清楚描繪出決策的實況。 

三、後續研究方向：邁向公私協力的實證研究 

以往公私協力之研究似乎帶有較高的價值判斷，若非假定公私互動「必然」帶

來官商勾結等負面效應，便是期待公私協力「應該」增加公共利益。因此企業受託

者便成為追求私利的掮客，而政府委託者則應該是捍衛公共利益的鬥士。然而，本

文試由實證的角度出發，透過交易成本當中理性人的假設，自利地追求效用極大

化，因此，自利的民間廠商雖為謀求私利，而造成如代理人問題的負面影響，然其

本身所具備的經營專業與效率彈性，卻能產生降低政府決策成本的正面效果；而官

僚雖理應代表公共利益，惟因自利官僚亦會設法尋求最小交易成本的交易機制，希

望透過該機制除去承諾成本、決策成本以及不確定性成本，因此渠等選擇的結果未

必符合所謂的公共利益。因此，公、私部門兩者本身，均不應該被貼上正義或邪惡

的標籤，否則只是徒增意識形態的衝突，對問題現況並無助益。因此，未來持續透

過更細緻的實證研究，中立地建立起描述現實的模式，客觀論述各種公私協力模式

的效果，才能進一步對實務問題提出更務實的解決方案。 
                                                      
13 有關為何選擇某種制度的問題，是「描述性模型」，而如何選擇某種制度的問題，則是

「規範性模型」，前者是透過嚴謹的科學研究方法，客觀描述公共政策的問題，解釋為

何進行該項選擇，或希望透過該模型預測公共政策的未來。而後者則特別著重某種價值

實現極佳化的建議，以回答應該如何的問題。相關分類請見丘昌泰（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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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研究尚未透過大量的實證資料進行統計分析，僅透過訪談法進行初探性的

架構建立，是本研究不足之處，未來尚有賴後續研究者以交易成本理論對促參模式

的選擇進行量化的實證分析，驗證此架構是否成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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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台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研究專家學者訪談彙整表 

（依訪談時間排序） 

訪談時間 訪談對象所屬單位 訪談對象 訪談單位性質 

2009.3.9 A 台北市財政局 A 承辦員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9 B 台北市財政局 B 文官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9 C 台北市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 C 文官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9 D 台北市交通局公共運輸處 D 文官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10 E 台北市教育局臺北文化體育園區籌備處 E 文官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10 F 台北市工務局新工處 F 工程員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10 G 台北市議會 李建昌議員 地方議會 

2009.3.11 H 台北市青少年育樂中心 陳光陸執行長 政府委外機構 

2009.3.11 I 工程顧問公司 I 經理 私人顧問公司 

2009.3.30 J 台北市兒童交通博物館 J 業者 政府委外機構 

2009.3.30 K 聯合報 K 記者 媒體 

2009.3.31 L 台北市政府 L 前政務官 地方政府 

2009.3.31 M 台灣經濟研究院 BOT 研究中心 M 學者 研究單位 

2009.4.6 N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N 主管 私人企業 

2009.4.6 O 台北市議會 陳玉梅議員 地方議會 

2009.4.14 P 台北市政府 P 政務官 地方政府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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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台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研究訪談題綱 

（訪談前先將法規給予對方檢閱） 

一、 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部分： 

    依（細則§39）規定：主辦機關辦理民間參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前，應

辦理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前項可行性評估，應依公共建設特性及民間參與方式，以民間參與之角

度，就公共建設之目的、市場、技術、財務、法律、土地取得及環境影響等方

面，審慎評估民間投資之可行性。 

    第一項先期規劃，應撰擬先期計畫書，並應依公共建設特性及民間參與方

式，就擬由民間參與公共建設興建、營運之規劃及財務，進行分析；必要時，

應審慎研擬政府對該建設之承諾與配合事項及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之範圍，

並研擬政府應配合辦理之項目、完成程度及時程。 

    未涉及政府預算補貼或投資之案件，於辦理前雖得免辦理可行性評估。 

二、甄審過程部份 

    政府規劃案件係由主辦機關評估後得由民間投資之公共建設，並以公開招

商之方式，公告徵求民間參與（促參§42）。先期規劃書報核後，主辦機關研

訂招商文件，以辦理公告。主辦機關辦理公告，應將公告摘要公開於資訊網

路，並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細則§41）。 

    至於公告內容依各該公共建設之性質，包括：（細則§40） 

甲.公共建設計畫之性質、基本規範、許可年限及範圍。 

乙.政府承諾及配合事項。 

丙.申請人之資格條件與投資計畫書主要內容及格式。 

丁.申請程序及保證金。 

戊.申請案件之評決方法、評審項目、評審時程及甄審標準。 

己.與投資契約權利義務有關事項。 

庚.開發經營附屬事業所需之土地使用期限。 

    在甄審作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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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機關為審核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按公共建設之目的，決定甄

審標準，並就申請人提出之資料，依公平、公正原則，於評審期限內，擇優評

定之。 

    前項甄審標準，應於公告徵求民間參與之時一併公告；評審期限，依個案

決定之，並應通知申請人。第一項甄審委員會之組織及評審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甄審委員會委員應有 7-17 人，二分之一以上為外聘專家、學者，甄審過

程應公開為之（促參§44）。主辦機關為協助甄審會辦理與評審有關之作業，

應成立工作小組。（甄審辦法§8） 

三、簽約過程部份 

    民間申請人依主辦機關公告招商規定，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文件；主辦機關

設甄審委員會，就申請人提出之資料，擇優選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與主

辦機關完成議約後，應於規定時間完成籌辦事宜，即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契

約，以辦理後續之營運。（促參§45） 

契約範例： 

1.公共建設之營運及移轉。 

2.權利金及費用之負擔。 

3.履約保證金。 

4.費率及費率變更。 

5.營運期間屆滿之續約。 

6.風險分擔。 

7.經營不善及違約之處置 

8.爭議處理及仲裁條款。 

9.其他約定事項。 

四、履約監督 

    民間機構參與之公共建設屬公用事業者，得參照下列因素，於投資申請案財務

計畫內擬訂營運費率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促參§49）： 

1.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 

2.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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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營運年限。 

4.權利金之支付。 

5.物價指數水準。 

    前項民間機構擬訂之營運費率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應於主辦機關與民間機

構簽訂投資契約前，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機關納入契約並

公告之。 

    前項經核定之營運費率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於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如有修

正必要，應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機關修正投資契約相關規

定並公告之。 

    （促參§51）民間機構依投資契約所取得之權利，除為第五十二條規定之改善

計畫或第五十三條規定之適當措施所需，且經主辦機關同意者外，不得轉讓、出

租、設定負擔或為民事執行之標的。 

民間機構因興建、營運所取得之營運資產、設備，非經主辦機關同意，不得轉

讓、出租或設定負擔。但民間機構以第八條第一項第六款方式參與公共建設者，不

在此限。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轉讓、出租或設定負擔之行為，無效。 

（促參§52）民間機構於興建或營運期間，如有施工進度嚴重落後、工程品質

重大違失、經營不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主辦機關依投資契約得為下列處理，並

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 

1.要求定期改善。 

2.屆期不改善或改善無效者，中止其興建、營運一部或全部。但主辦機關依第

三項規定同意融資機構、保證人或其指定之其他機構接管者，不在此限。 

3.因前款中止興建或營運，或經融資機構、保證人或其指定之其他機構接管

後，持續相當期間仍未改善者，終止投資契約。 

    主辦機關依前項規定辦理時，應通知融資機構、保證人及政府有關機關。 

    民間機構有第一項之情形者，融資機構、保證人得經主辦機關同意，於一定期

限內自行或擇定符合法令規定之其他機構，暫時接管該民間機構或繼續辦理興建、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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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參§53）公共建設之興建、營運如有施工進度嚴重落後、工程品質重大違

失、經營不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於情況緊急，遲延即有損害重大公共利益或造

成緊急危難之虞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令民間機構停止興建或營運之一部或

全部，並通知政府有關機關。 

依前條第一項中止及前項停止其營運一部、全部或終止投資契約時，主辦機關得採

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該公共建設之營運。必要時，並得予以強制接管營運；其接

管營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本法公布後一年內訂定之。 

（促參§54）民間機構應於營運期限屆滿後，移轉公共建設予政府者，應將現

存所有之營運資產或營運權，依投資契約有償或無償移轉、歸還予主辦機關。 

五、事後評估 

    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良好之民間機構，主辦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時與

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委託其繼續營運。前項營運績效評估辦法應於契約中明定

之。（促參§54） 

六、委外評估 

    「主辦機關辦理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得聘請財務、工程、營運、法律等專業顧

問，協助辦理相關作業。」（細則§39-4）主辦機關得委託專業顧問機構協助主辦機

關辦理促參計畫應進行之各階段工作相關作業，其委託辦理程序應依「政府採購

法」及其施行細則、「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最有利標評選

辦法」、「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等相關規定

辦理。 

 

第一階段先訪談OT的文官以及廠商 

（一）詢問文官的題目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在○○案中，廠商與政府互動時，為什麼會提供不正確的訊息給政府？請

就您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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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行○○案 OT 業務時，為什麼廠商會產生違反契約或相關法規的行

為？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3. （決策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減低公務員

的部份壓力？可減低公務員的哪些壓力？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案

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4. （設定風險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以更彈性有

效率完成○○業務？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

況舉例說明之。 

5. （承諾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服務是否比較

能夠避免受到政治力干預而產生變動？若是（或不是），為什麼？請就您

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二）詢問廠商的題目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由新聞報導可知，民間對政府的促參法規以及行政作為有許多的批評。這

些缺失常導致廠商只願意提供片面或裝飾過的訊息給政府，請就您認為在

促參的不同階段，有哪些措施是政府應該調整的，請您就○○案中曾遭遇

過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同上題，政府的缺失也常導致廠商在行動上不願完全配合政府或法規的要

求，請就您認為在促參的不同階段，有哪些措施是政府應該調整的，請您

就○○案中曾遭遇過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3. （決策成本） 

 您認為，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減

低公務員的部份壓力？可減低公務員的哪些壓力？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

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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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風險成本） 

 您認為，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以

更彈性有效率完成○○業務？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

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5. （承諾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服務是否比較

能夠避免受到政治力干預而產生變動？若是（或不是），為什麼？請就您

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第二階段訪談 BOT 的文官、廠商 

（一）詢問文官的題目 

1. 官僚對廠商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在○○案中，廠商與政府互動時，為什麼會提供不正確的訊息給政

府？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在執行○○案 OT 業務時，為什麼廠商會產生違反契約或相關法規的行

為？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3) （決策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減低公

務員的部份壓力？可減低公務員的哪些壓力？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

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4) （設定風險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以更彈

性有效率完成○○業務？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

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5) （承諾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服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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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能夠避免受到政治力干預而產生變動？若是（或不是），為什

麼？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官僚對政務官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在執行 BOT 業務時，機關首長必須依賴基層幕僚提供各項資訊進行決

策，但基層幕僚基於各種因素，有時會提供片面或裝飾過的訊息給機

關首長，請問在促參的不同階段中，為什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如何才

能避免這種狀況？請您就○○案中曾遭遇過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基層公務員對於不合理法規及機關首長的不合理命令常有抗拒的心

態，請問在執行○○案 BOT 業務時，為什麼基層公務員會產生抗拒的

心態或行為？請就您曾經遭遇過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

說明之。 

（二）詢問廠商的題目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由新聞報導可知，民間對政府的促參法規以及行政作為有許多的批評。這

些缺失常導致廠商只願意提供片面或裝飾過的訊息給政府，請就您認為在

促參的不同階段，有哪些措施是政府應該調整的，請您就○○案中曾遭遇

過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同上題，政府的缺失也常導致廠商在行動上不願完全配合政府或法規的要

求，請就您認為在促參的不同階段，有哪些措施是政府應該調整的，請您

就○○案中曾遭遇過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3. （決策成本） 

您認為，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減

低公務員的部份壓力？可減低公務員的哪些壓力？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

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4. （設定風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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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以

更彈性有效率完成○○業務？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

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5. （承諾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服務是否比較

能夠避免受到政治力干預而產生變動？若是（或不是），為什麼？請就您

所處理的○○案中不同階段發生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第三階段訪談 BOT 的政務官、議員、顧問公司、學者專家 

一、訪談政務官 

1. 政務官對廠商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在○○案中，廠商與政府互動時，為什麼會提供不正確的訊息給政府？

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件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在落實 BOT 業務時，為什麼廠商會產生違反契約或相關法規的行為？請

就您所處理過的案件舉例說明之。 

(3) （決策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減低行政

部門的部份壓力？可減低行政部門的哪些壓力？為什麼？請就您所經歷

的○○案件舉例說明之。 

(4) （設定風險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是否可以更彈性

有效率完成業務？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案件舉例說明之。 

(5) （承諾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案，將○○案委託給廠商，○○服務是否比

較能夠避免受到政治力干預而產生變動？若是（或不是），為什麼？請

就您所處理的○○案件舉例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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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務官對官僚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在執行 BOT 業務時，機關首長必須依賴基層幕僚提供各項資訊進行決

策，但基層幕僚有時卻會提供片面或扭曲的訊息給機關首長，請問在促

參過程中為什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如何才能避免這種狀況？請您就○○

案中曾遭遇過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基層公務員對於促參法規及機關首長的命令時有抗拒的心態或行為，請

問在執行○○案 BOT 業務時，為什麼基層公務員會產生抗拒的心態或行

為？請就您曾經遭遇過的 BOT 案舉例說明之。 

3. 政務官對代議士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在審核 BOT 業務時，市議員必須依賴市政府提供各項資料進行討論及決

策，但市政府基於各種因素，有時會提供片面或裝飾過的訊息給市議

員，請問在促參審議或執行的過程中，為什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如何才

能避免這種狀況？請您就曾遭遇過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市政府對於不合時宜法規及市議員的不合理決議會產生抗拒的行為，請

問在執行 BOT 業務時，為什麼會產生抗拒的行為？請就您曾經遭遇過的

促參案舉例說明之。 

(3) （決策成本） 

相較於市議會自己來監督 BOT 案，將○○案的監督委託給行政部門，是

否可減低市議員的部份壓力？可減低哪些壓力？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

的 BOT 案來舉例說明之。 

(4) （設定風險成本） 

相較於市議會自己來監督 BOT 案，將○○案的監督委託給行政部門，是

否可以更彈性有效率完成○○業務？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 BOT 案舉

例說明之。 

(5) （承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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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市議會自己來監督 BOT 案，將○○案的監督委託給行政部門，是

否比較能夠避免受到政治力干預而產生變動？若是（或不是），為什

麼？請就您所處理的 BOT 案舉例說明之。 

二、訪談代議士 

代議士對政務官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在審核促參業務時，市議員必須依賴市政府提供各項資料進行討論及決

策，您是否認為市政府有時會提供片面或扭曲過的訊息給議員？您認為為

什麼在促參審議或執行的過程中，會發生這種情況？如何才能避免這種狀

況？請您就曾遭遇過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市政府在執行市議員的決議時是否會產生抗拒的行為，請問市府在執行促

參業務時，為什麼會產生抗拒的行為？請就您曾經遭遇過的促參案舉例說

明之。 

(3) （決策成本） 

相較於市議會自己來監督促參案，將促參案的監督委託給行政部門，是否

可減低市議員的部份壓力？可減低哪些壓力？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促

參案來舉例說明之。 

(4) （設定風險成本） 

相較於市議會自己來監督促參案，將促參案的監督委託給行政部門，是否

可以更彈性有效率完成促參業務？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促參案舉例說

明之。 

(5) （承諾成本） 

相較於市議會自己來監督 BOT 案，將○○案的監督委託給行政部門，是否

比較能夠避免受到政治力干預而產生變動？若是（或不是），為什麼？請

就您所處理的 BOT 案舉例說明之。 

三、訪談專家學者或記者 

1. 有關官僚對廠商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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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促參業務中，在廠商與政府互動時，為什麼會提供不正確的訊息給政

府？請就您所處理過的案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在執行促參業務時，為什麼廠商會產生違反契約或相關法規的行為？請

就您所處理過的案例說明之。 

(3) （決策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公共建設，若透過促參委託給廠商，是否可減低

公務員（及政務官）的部份壓力？可減低公務員的哪些壓力？為什麼？

請就您所處理過的案例說明之。 

(4) （設定風險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公共建設，若透過促參委託給廠商，是否可以更

彈性有效率完成公共建設？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過的案例說明之。 

(5) （承諾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己來執行公共建設，若透過促參委託給廠商，公共服務是

否比較能夠避免受到政治力干預而產生變動？若是（或不是），為什

麼？請就您所處理過的案例舉例說明之。 

2. 有關政務官對官僚的題目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在執行 BOT 業務時，機關首長必須依賴基層幕僚提供各項資訊進行決

策，但基層幕僚可能會提供片面或扭曲的訊息給機關首長，請問在促參

中為什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如何才能避免這種狀況？請您就曾經處理過

的案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基層公務員對於某些法規或機關首長的命令常有抗拒的行為，您認為為

什麼基層公務員會產生抗拒的心態或行為？請就您曾經遭遇過的案例說

明之。 

3. 有關代議士對政務官的題目 

(1) （逆向選擇、代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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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核促參業務時，市議員必須依賴市政府提供各項資料進行討論及決

策，但市政府有時會提供片面或扭曲的訊息給市議員，請問在促參審議

或執行的過程中，為什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如何才能避免這種狀況？請

您就曾觀察過的情況舉例說明之。 

(2) （道德危機、代理成本） 

市政府對於市議會的部份決議會產生抗拒的行為，請問在執行促參業務

時，為什麼會產生抗拒的行為？請就您曾經遭遇過的促參案舉例說明

之。 

(3) （決策成本） 

相較於市議會自己來監督促參案，將促參案廠商的監督委託給行政部

門，是否可減低市議員的部份壓力？可減低哪些壓力？為什麼？請就您

所觀察的促參案來舉例說明之。 

(4) （設定風險成本） 

相較於市議會自己來監督促參案，將促參案的監督委託給行政部門，是

否可以更彈性有效率完成促參業務？為什麼？請就您所處理的促參案舉

例說明之。 

(5) （承諾成本） 

相較於市議會自己來監督促參案，將促參案的監督委託給行政部門，是

否比較能夠避免受到政治力干預而產生變動？若是（或不是），為什

麼？請就您所處理的促參案舉例說明之。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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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available data,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private participa-
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Taipei city has caused serious principle/agent 
problems. However, the cases of promoting private participation are still in-
creasing. We find that public servants know the principle/agent cost, but af-
ter comparing total transaction costs, they still choose to promote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building the city’s infrastructure to provide public service. 

In the article, we’ll show how commitment cost, agent cost, decision 
cost and uncertainty cost -- the so-called transaction cost -- can be combined 
to demonstrate government’s inefficiency b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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